海淀区创建首都文明区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海淀区商业服务业优质服务征文活动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
为了更好地展现我区商业服务业员工爱岗敬业、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，提供互相交流优质服务心得体会，携手共勉的平台，同时激发全行业员工的职业自豪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区创建办、区商务委、区国资委、区私个协决定在全区商业服务业员工中联合开展以“践行文明  从我做起”为主题的优质服务征文活动。详情见附件。
附件：《践行文明 从我做起—海淀区商业服务业优质服务征文活动方案》

海淀区创建首都文明区领导小组办公室
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
践行文明  从我做起

海淀区商业服务业优质服务征文活动方案
一、主办单位
海淀区创建办
海淀区商务委

海淀区国资委

海淀区私个协

二、征文对象

全区商业服务业员工，包括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。
三、征文要求

1.内容要求：以“践行文明  从我做起”为主题，文体不限，题目自拟。可联系自身“打工经历”，“应聘过程”，“实习感受”，“工作感悟”，“信心决心”，对“大局意识”、“责任意识”、“危机意识”、“珍惜意识”、“奉献精神”、“服务意识”、“团队精神”、“爱岗敬业”的心得体会等；立意新颖，突出特色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；联系自身实际，反映现实生活，内容真实、生动；字数以800—1500字左右为宜。

2.交稿方式：稿件由各单位统一交至创建办宣传组（南坞桥西云航大厦6018室），交稿时请注明作品名称、作者、单位及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。同时将稿件电子版发至                hdcjb2011@163.com邮箱。
3．收稿时间：2011年9月15日—9月20日

四、评分标准

1.主题突出，联系实际，内容有新意，体现现代服务文明的理念；

2.文字表达流畅，内容生动，感情真实，富有感染力；

3.对广大从业者有一定的启发、借鉴作用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主办单位将组织评选委员会对征文进行评选，按照参赛作品总数的5%、10%、15%的比例评出本次征文活动的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给予适当奖励，并集结成册发表。活动对所有参选作者均给予纪念奖励。

